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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1 号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修正日期 2013 年 12 月 7 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危险化学品事故，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的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废弃危险化学品的处置，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

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目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安、环境

保护、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交通运输、铁路、民用航空、农业主管部门，根据化学品危

险特性的鉴别和分类标准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第四条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

和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以下统称危险化学品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安全条件，建

立、健全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度，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

技术培训。从业人员应当接受教育和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作业；对有资格要求的岗位，应当

配备依法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



品。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使用有限制性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限制性规定使用危险

化学品。

第六条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实施安全监督管理的有关部门

（以下统称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履行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组织确定、公布、

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对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

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审查，核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

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登记工作。

（二）公安机关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剧毒化学

品道路运输通行证，并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三）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核发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不包括储存危险化

学品的固定式大型储罐，下同）生产企业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依法对其产品质量实施监

督，负责对进出口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实施检验。

（四）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处置的监督管理，组织危险化学品的环境危

害性鉴定和环境风险程度评估，确定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负责危险化学品环境管

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职责分工调查相关危险化学品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

坏事件，负责危险化学品事故现场的应急环境监测。

（五）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许可以及运输工具的安全

管理，对危险化学品水路运输安全实施监督，负责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驾

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资格认定。铁

路监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铁路运输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

学品航空运输以及航空运输企业及其运输工具的安全管理。

（六）卫生主管部门负责危险化学品毒性鉴定的管理，负责组织、协调危险化学品事故受



伤人员的医疗卫生救援工作。

（七）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有关部门的许可证件，核发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

运输企业营业执照，查处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采购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八）邮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查处寄递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第七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

施：

（一）进入危险化学品作业场所实施现场检查，向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查阅、复制

有关文件、资料；

（二）发现危险化学品事故隐患，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

（三）对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定或者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的设施、设备、

装置、器材、运输工具，责令立即停止使用；

（四）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查封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场所，

扣押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化学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使用、运输危险化

学品的原材料、设备、运输工具；

（五）发现影响危险化学品安全的违法行为，当场予以纠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

阻碍。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

促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履行职责，协调、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相互配合、密切协作，依法加强对危险化学

品的安全监督管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权向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



理职责的部门举报。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举报，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十条 国家鼓励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采用有利于提

高安全保障水平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以及自动控制系统，鼓励对危险化学品实行专门储存、

统一配送、集中销售。

第二章 生产、储存安全

第十一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

产、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局。

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确保安全的原则，规

划适当区域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建设项目），

应当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

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

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 45 日内作

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

第十三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标

志，并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

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应当在开工的 7日前书面通知管

道所属单位，并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管道所属单位



应当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

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

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负责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部门，应当将其颁发许可证

的情况及时向同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第十五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应当提供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技术

说明书，并在危险化学品包装（包括外包装件）上粘贴或者拴挂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相符的化

学品安全标签。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要

求。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立即公告，并及时

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

第十六条 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的规定，将该危险化学品向环境中释放等相关信息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可以根据情况采取相应的环境风险控制措施。

第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的包装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以及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的要求。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危险化学品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

量），应当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相适应。

第十八条 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

器的企业，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经国务院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认定的检验机

构检验合格，方可出厂销售。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及其配载的容器，应当按照国家船舶检验规范进行生产，并经海事

管理机构认定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使用单位在重复使用前应当进行检查；发现存在

安全隐患的，应当维修或者更换。使用单位应当对检查情况作出记录，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 2年。

第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

（运输工具加油站、加气站除外），与下列场所、设施、区域的距离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一）居住区以及商业中心、公园等人员密集场所；

（二）学校、医院、影剧院、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

（三）饮用水源、水厂以及水源保护区；

（四）车站、码头（依法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装卸作业的除外）、机场以及通信干线、

通信枢纽、铁路线路、道路交通干线、水路交通干线、地铁风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

（五）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畜禽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小区）、

渔业水域以及种子、种畜禽、水产苗种生产基地；

（六）河流、湖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

（七）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场所、设施、区域。

已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或者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不符合

前款规定的，由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监督其所属单

位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需要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并组织实施。

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的选址，应当避开地震活动断层和容易发

生洪灾、地质灾害的区域。

本条例所称重大危险源，是指生产、储存、使用或者搬运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

量等于或者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第二十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

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应的监测、监控、通风、防晒、调温、防火、灭火、防爆、泄

压、防毒、中和、防潮、防雷、防静电、防腐、防泄漏以及防护围堤或者隔离操作等安全设施、

设备，并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

保证安全设施、设备的正常使用。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

第二十一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其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

并保证处于适用状态。

第二十二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

对本企业的安全生产条件每 3年进行一次安全评价，提出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

应当包括对安全生产条件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的方案。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所在地县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在港区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将安全评价报

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

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其生产、储存的剧毒化学品、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防止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的，应当立即向当地

公安机关报告。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

安保卫人员。

第二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应当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者专用储存室（以下统称专

用仓库）内，并由专人负责管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应当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以及储存数量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

第二十五条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

对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储存单位应当将其储存数

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在港区内

储存的，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设置明显的

标志。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的技

术防范设施。

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其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

验。

第二十七条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不得丢弃

危险化学品；处置方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

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备案。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和公安机关对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未依照规定处置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处置。

第三章 使用安全

第二十八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其使用条件（包括工艺）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根据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危险特性以及使

用量和使用方式，建立、健全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保证危险

化学品的安全使用。

第二十九条 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属于危险

化学品生产企业的除外，下同），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前款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

安部门、农业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三十条 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二十八条

的规定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所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有安全管理机构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三）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四）依法进行了安全评价。

第三十一条 申请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化工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

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起 45 日

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不予批准的，

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

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第十六条关于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

适用于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

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

单位；第二十二条关于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的规定，适用于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

的企业。

第四章 经营安全

第三十三条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包括仓储经营，下同）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危险化学品。



依法设立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需要取

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的港口经营人，在港区内从事

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不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第三十四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经营场所，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还应当有符合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的储存设施；

（二）从业人员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经考核合格；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四）有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五）有符合国家规定的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五条 从事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

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从事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的企业，应当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有储存设施的，应当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人应当提交其符合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条件的

证明材料。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依法进行审查，并对申请人的经营场所、储存设施进行现场核查，自收到证明材料之日

起 30 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不予批

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县级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

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

申请人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后，方可从事危险化学

品经营活动。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还需要经其他有关部门许可的，



申请人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时还应当持相应的许可证件。

第三十六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遵守本条例第二章关于储存

危险化学品的规定。危险化学品商店内只能存放民用小包装的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

业采购危险化学品，不得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八条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购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

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前款规定以外的单位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取得剧

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持本单位出具的合法用途说明。

个人不得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三十九条 申请取得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营业执照或者法人证书（登记证书）的复印件；

（二）拟购买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的说明；

（三）购买剧毒化学品用途的说明；

（四）经办人的身份证明。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 3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

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四十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

查验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不得向不具有相关

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对持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

证购买剧毒化学品的，应当按照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



禁止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四十一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

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以及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相关许可证件

复印件或者证明文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年。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 5日内，将所

销售、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备案，并输入计算机系统。

第四十二条 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得出借、转让其购买的剧毒

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确需转让的，应当向具有本条例第

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转让，并在转让后将有关情

况及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

第五章 运输安全

第四十三条 从事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应当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

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并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第四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

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从

业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

危险化学品的装卸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

挥或者监控下进行。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集装箱装箱作业应当在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的指

挥或者监控下进行，并符合积载、隔离的规范和要求；装箱作业完毕后，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



员应当签署装箱证明书。

第四十五条 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

施，并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

用于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槽罐以及其他容器应当封口严密，能够防止危险化学品在运输过程

中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发生渗漏、洒漏；槽罐以及其他容器的溢流和泄压装置应当设

置准确、起闭灵活。

运输危险化学品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

场检查员，应当了解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及其包装物、容器的使用要求和出现危险

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方法。

第四十六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

许可的企业承运。

第四十七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化

学品，不得超载。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安全技术条件，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定期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应当悬挂或者喷涂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警示标志。

第四十八条 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配备押运人员，并保证所运输的危险化

学品处于押运人员的监控之下。

运输危险化学品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

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还应

当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

第四十九条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限制通行的区域。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划定，并设置

明显的标志。



第五十条 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运输始发地或者目的地县级人民

政府公安机关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

申请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托运人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拟运输的剧毒化学品品种、数量的说明；

（二）运输始发地、目的地、运输时间和运输路线的说明；

（三）承运人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运输车辆取得营运证以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

取得上岗资格的证明文件；

（四）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购买剧毒化学品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海

关出具的进出口证明文件。

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 7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

的决定。予以批准的，颁发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不予批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

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五十一条 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出

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

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立即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卫生主管部门通报。有关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五十二条 通过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关于危险货物水路运输安全的规定。

第五十三条 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确定船舶运输危险

化学品的相关安全运输条件。

拟交付船舶运输的化学品的相关安全运输条件不明确的，应当经国家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

机构进行评估，明确相关安全运输条件并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后，方可交付船舶运输。

第五十四条 禁止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



其他危险化学品。

前款规定以外的内河水域，禁止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

险化学品。

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的范围，由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会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危险化

学品的危险特性、危险化学品对人体和水环境的危害程度以及消除危害后果的难易程度等因素

规定并公布。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对通过内河运

输本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以外的危险化学品（以下简称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实行分类管

理，对各类危险化学品的运输方式、包装规范和安全防护措施等分别作出规定并监督实施。

第五十六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由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水路

运输企业承运，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承运。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

水路运输企业承运，不得委托其他单位和个人承运。

第五十七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应当使用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适装证书的运输船

舶。水路运输企业应当针对所运输的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并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

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副本应当随船携带。

第五十八条 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的材质、型式、强度以及包

装方法应当符合水路运输危险化学品包装规范的要求。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单船运输的

危险化学品数量有限制性规定的，承运人应当按照规定安排运输数量。

第五十九条 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

与饮用水取水口保持国家规定的距离。有关管理单位应当制定码头、泊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

预案，并为码头、泊位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



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收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六十条 船舶载运危险化学品进出内河港口，应当将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特性、

包装以及进出港时间等事项，事先报告海事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在国务

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同时通报港口行政管理

部门。定船舶、定航线、定货种的船舶可以定期报告。

在内河港口内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过驳作业，应当将危险化学品的名称、危险特性、

包装和作业的时间、地点等事项报告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

在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通知报告人，同时通报海事管

理机构。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通过过船建筑物的，应当提前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

报，并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六十一条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装卸或者停泊，应当悬挂专用的警示

标志，按照规定显示专用信号。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按照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规定需要引航的，应

当申请引航。

第六十二条 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其他

有关饮用水水源保护的规定。内河航道发展规划应当与依法经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

案相协调。

第六十三条 托运危险化学品的，托运人应当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

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

品妥善包装，在外包装上设置相应的标志。

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的，托运人应当添加，并将有关情况告知承运

人。



第六十四条 托运人不得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不得将危险化学品匿报

或者谎报为普通货物托运。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危险化学品或者在邮件、快件内夹带危险化学品，不得将危险化

学品匿报或者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不得收寄危险化学品。

对涉嫌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邮政管理部门可以依法开拆

查验。

第六十五条 通过铁路、航空运输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依照有关铁路、航空运输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危险化学品登记与事故应急救援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危险化学品登记制度，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以及危险化学品事

故预防和应急救援提供技术、信息支持。

第六十七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应当向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机构（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

危险化学品登记包括下列内容：

（一）分类和标签信息；

（二）物理、化学性质；

（三）主要用途；

（四）危险特性；

（五）储存、使用、运输的安全要求；

（六）出现危险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

对同一企业生产、进口的同一品种的危险化学品，不进行重复登记。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进口企业发现其生产、进口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应当及时向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

办理登记内容变更手续。



危险化学品登记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第六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应当定期向工业和信息化、环境保护、公安、卫生、

交通运输、铁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提供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有关信息和资料。

第六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环

境保护、公安、卫生、交通运输、铁路、质量监督检验检疫等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

定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十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配备应急救援人

员和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将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十一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立即按照本单位危险化学

品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并向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道路运输、水路运输过程中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驾驶人员、船员或者押运人员还应当向事

故发生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报告。

第七十二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环境保护、公安、卫生、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按照本地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实施

救援，不得拖延、推诿。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事故

损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

（一）立即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保护危害区域内的其

他人员；

（二）迅速控制危害源，测定危险化学品的性质、事故的危害区域及危害程度；

（三）针对事故对人体、动植物、土壤、水源、大气造成的现实危害和可能产生的危害，

迅速采取封闭、隔离、洗消等措施；



（四）对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进行监测、评估，并采取相应的

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措施。

第七十三条 有关危险化学品单位应当为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

的协助。

第七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环境污染的，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统一发布有关信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五条 生产、经营、使用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的，由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使用活动，处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前款规定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责令其对所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

学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违反国家关于危险化学品使用的限制性规定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处

理。

第七十六条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建设项目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经安全条件审查，新建、改建、扩建储存、装卸危险化学品的港口建设项目的，由港口

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十七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未依法

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的，分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化工企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



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责令停产整顿。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5万元以

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一）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对其铺设的危险化学品管道设置明显的标志，或者

未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的；

（二）进行可能危及危险化学品管道安全的施工作业，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书面通知管道

所属单位，或者未与管道所属单位共同制定应急预案、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管道所

属单位未指派专门人员到现场进行管道安全保护指导的；

（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未提供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或者未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

上粘贴、拴挂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提供的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与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不相符，

或者在包装（包括外包装件）粘贴、拴挂的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包装内危险化学品不相符，或者

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化学品安全标签所载明的内容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五）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发现其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立即公告，或者不

及时修订其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

（六）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经营没有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和化学品安全标签的危险化学

品的；

（七）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材质以及包装的型式、规格、方法和单件质量（重量）

与所包装的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和用途不相适应的；

（八）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在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



示标志，或者未在作业场所设置通信、报警装置的；

（九）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专人负责管理，或者对储存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

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未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的；

（十）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建立危险化学品出入库核查、登记制度的；

（十一）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未设置明显标志的；

（十二）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口企业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或者发现其生产、进口

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不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内容变更手续的。

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予以处罚。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专用仓库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相应

的技术防范设施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生产、储存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

卫人员的，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七十九条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生产企业销售未经检验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危险

化学品包装物、容器的，由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将未经检验合格的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及其配载的容器投入使用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

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由

原发证机关吊销其相关许可证件，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

销其营业执照；有关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重复使用的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在重复使用前不进行检查的；

（二）未根据其生产、储存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危险特性，在作业场所设置相关安全设



施、设备，或者未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经常性维

护、保养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定期进行安全评价的；

（四）未将危险化学品储存在专用仓库内，或者未将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

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在专用仓库内单独存放的；

（五）危险化学品的储存方式、方法或者储存数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国家有关规定的；

（六）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要求的；

（七）未对危险化学品专用仓库的安全设施、设备定期进行检测、检验的。

从事危险化学品仓储经营的港口经营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由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

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不如实记录生产、储存、

使用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流向的；

（二）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发现剧毒化学品、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丢失或者被盗，不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的；

（三）储存剧毒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剧毒化学品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

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的；

（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不如实记录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单

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品种、数量、用途，或者保存销售记录和相关材料的时间少于 1年的；

（五）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企业、购买单位未在规定的时限内将所销售、

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

机关备案的；



（六）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依照本条例规定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

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未将有关情况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报告的。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或者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将安

全评价报告以及整改方案的落实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或

者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将其剧毒化学品以及储存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其他危险化学品

的储存数量、储存地点以及管理人员的情况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备

案的，分别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港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生产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或者使用实施重点环境管理的危险化学品从

事生产的企业未按照规定将相关信息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本

条第一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八十二条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采取

有效措施及时、妥善处置其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的危险化学品，或者丢弃

危险化学品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其

危险化学品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有关部门备案的，分别由有

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十三条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向未经许可违法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

业采购危险化学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

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其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八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

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并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责令其办理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或者吊销其营业执照：

（一）向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

位销售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二）不按照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载明的品种、数量销售剧毒化学品的；

（三）向个人销售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购买剧

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个人购买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没收所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使用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出借或者向不具有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款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的单位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向个人

转让其购买的剧毒化学品（属于剧毒化学品的农药除外）、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由公安机关

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第八十五条 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从事危险化

学品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分别依照有关道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

人员、申报人员、集装箱装箱现场检查员未取得从业资格上岗作业的；

（二）运输危险化学品，未根据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未

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

（三）使用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适装证书的船舶，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四）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承运人违反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单船运输的危险

化学品数量的限制性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五）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不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范，或者未与饮

用水取水口保持国家规定的安全距离，或者未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投入使用的；

（六）托运人不向承运人说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数量、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

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妥善包装并在外包装上

设置相应标志的；

（七）运输危险化学品需要添加抑制剂或者稳定剂，托运人未添加或者未将有关情况告知

承运人的。

第八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 10 万元以上 20 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委托未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危险货物水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危险化

学品的；

（二）通过内河封闭水域运输剧毒化学品以及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其他危险化学

品的；

（三）通过内河运输国家规定禁止通过内河运输的剧毒化学品以及其他危险化学品的；

（四）在托运的普通货物中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或者匿报为普通货物

托运的。

在邮件、快件内夹带危险化学品，或者将危险化学品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的，依法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邮政企业、快递企业收寄危险化学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过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危险化学品的；

（二）使用安全技术条件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车辆运输危险化学品的；



（三）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车辆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的；

（四）未取得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通过道路运输剧毒化学品的。

第八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

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一）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未悬挂或者喷涂警示标志，或者悬挂或者喷涂的警示标志不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的；

（二）通过道路运输危险化学品，不配备押运人员的；

（三）运输剧毒化学品或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途中需要较长时间停车，驾驶人员、押运人

员不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的；

（四）剧毒化学品、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发生流散、

泄露等情况，驾驶人员、押运人员不采取必要的警示措施和安全措施，或者不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告的。

第九十条 对发生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由

公安机关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未消除安全隐患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禁止上道路行驶。

第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 1万元以下的

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企业、水路运输企业未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的；

（二）用于危险化学品运输作业的内河码头、泊位的管理单位未制定码头、泊位危险化学

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为码头、泊位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

第九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

定处罚：

（一）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水路运输企业未制定运输船舶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

预案，或者未为运输船舶配备充足、有效的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



（二）通过内河运输危险化学品的船舶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未取得船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

证书或者财务担保证明的；

（三）船舶载运危险化学品进出内河港口，未将有关事项事先报告海事管理机构并经其同

意的；

（四）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内河航行、装卸或者停泊，未悬挂专用的警示标志，或者

未按照规定显示专用信号，或者未按照规定申请引航的。

未向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经其同意，在港口内进行危险化学品的装卸、过驳作业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的规定处罚。

第九十三条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分

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

罚。

伪造、变造或者出租、出借、转让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本条

例规定的其他许可证的，分别由相关许可证的颁发管理机关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其主要负责人不立即组织救援或者

不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处罚。

危险化学品单位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第九十五条 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立即组织实施救

援，或者不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事故损失，防止事故蔓延、扩大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六条 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危险化学品安全



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

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九十七条 监控化学品、属于危险化学品的药品和农药的安全管理，依照本条例的规

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放射性物品、核能物质以及用于国防科研生产的危险化学品的

安全管理，不适用本条例。

法律、行政法规对燃气的安全管理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危险化学品容器属于特种设备的，其安全管理依照有关特种设备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执行。

第九十八条 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有关对外贸易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

规定执行；进口的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安全管理，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和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依照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的规定执行。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

第九十九条 公众发现、捡拾的无主危险化学品，由公安机关接收。公安机关接收或者

有关部门依法没收的危险化学品，需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交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其认定

的专业单位进行处理，或者交由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进行处理。处理所需费用由国家财政

负担。

第一百条 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尚未确定的，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分别负责组织对该化学品的物理危险性、环境危害性、

毒理特性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结果，需要调整危险化学品目录的，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第二款的

规定办理。

第一百零一条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依照本条例规



定需要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应当在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期限

内，申请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

第一百零二条 本条例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已经 2019 年 5 月 22 日公安部

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 2019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2019 年 7 月 6 日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治安管理，有效防范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治安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企业事业单

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运输和处置的

治安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指列入公安部确定、公布

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可用于制造爆炸物品的化学品。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是指生产、经营、

储存、使用、运输及处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第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的原则，强化和落实从业单位的主体责任。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治安管理第一责任人，

对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第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

息系统，并实现与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公安机关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

行电子追踪标识管理，监控记录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流量。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举报违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

理规定的行为；接到举报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为举报人员

保密，对举报有功人员给予奖励。

第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加强对治安管理工作的检

查、考核和奖惩，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并保存检查、整改记录。

第二章 销售、购买和流向登记

第九条 公安机关接收同级应急管理部门通报的颁发危险化学品安

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证情况后，对属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的，应当督促其建立信息系统。

第十条 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

许可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凭相应的许可证件购买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凭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购买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一条 本办法第十条以外的其他单位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应当向销售单位出具以下材料：



（一）本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合法证明

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合法用途说明，说明应当包含具体用途、

品种、数量等内容。

严禁个人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二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应当查验本办法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

件，不得向不具有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及任何个人销售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

第十三条 销售、购买、转让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通过本企业银行

账户或者电子账户进行交易，不得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交易。

第十四条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经营企业销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应当如实记录购买单位的名称、地址、经办人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所

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品种、数量、用途。销售记录以及相关许可

证件复印件或者证明文件、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的保存期限不得少

于一年。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销售、购买单位应当在销售、购买后五日内，通

过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将所销售、购买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

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报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进口和分装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作出电子追踪标识，识读电子

追踪标识可显示相应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品种、数量以及流向信息。

第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如实登记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销售、购买、出入库、领取、使用、归还、处置等信息，并录入易

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系统。

第三章 处置、使用、运输和信息发布

第十七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转产、停产、停业或者解散的，

应当将生产装置、储存设施以及库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处置方案报主

管部门和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十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不得出借、转让其购买的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因转产、停产、搬迁、关闭等确需转让的，应当向具有

本办法第十条或者第十一条规定的相关许可证件或者证明文件的单位

转让。

双方应当在转让后五日内，将有关情况报告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

第十九条 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

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

安全防范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在道路运输途中丢失、被盗、被抢或者

出现流散、泄漏等情况的，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立即采取相应的警

示措施和安全措施，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后，应当根

据实际情况立即向同级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通报，采

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交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或者在邮

件、快递内夹带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不得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匿报或者

谎报为普通物品交寄，不得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交给不具有相应危险货

物运输资质的企业托运。邮政企业、快递企业不得收寄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运输企业、物流企业不得违反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承运易制爆危

险化学品。邮政企业、快递企业、运输企业、物流企业发现违反规定交

寄或者托运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应当立即将有关情况报告公安机关和

主管部门。

第二十二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依法办理非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备案手续后，可以在本单位网站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在本单位网站主页显著位置标明可

供查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编号。

第二十三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不得在本单位网站以外的

互联网应用服务中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禁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在互联网发布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及建立相关链接。

第二十四条 禁止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生产、买

卖、储存、使用信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利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制造爆

炸物品方法的信息。

第四章 治安防范

第二十五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设置治安保卫机构，建

立健全治安保卫制度，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

安保卫工作，并将治安保卫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配备情况报所在地县级

公安机关备案。治安保卫人员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经培

训后上岗。

第二十六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储存在封闭式、半封闭式或者露天式危险化学品专用储存场所内，并根

据危险品性能分区、分类、分库储存。

教学、科研、医疗、测试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可使用储

存室或者储存柜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单个储存室或者储存柜储存量

应当在 50 公斤以下。



第二十七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

规范要求，设置相应的人力防范、实体防范、技术防范等治安防范设施，

防止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

第二十八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出入库检查、登记制度，定期核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放情况。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丢失、被盗、被抢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储存室、储存柜除外）治

安防范状况应当纳入单位安全评价的内容，经安全评价合格后方可使

用。

第三十条 构成重大危险源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应当在专用仓库内

单独存放，并实行双人收发、双人保管制度。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公安机关根据本地区工作实际，定期组织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从业单位监督检查；在重大节日、重大活动前或者期间组织监督抽

查。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人民警察证，表明执法

身份，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

第三十二条 监督检查内容包括：



（一）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持有相关许可证件情况；

（二）销售、购买、处置、使用、运输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是否符合

有关规定；

（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信息发布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四）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登记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五）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治安保卫机构、制度建设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

（六）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及其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设施是否

符合有关规定；

（七）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三十三条 监督检查应当记录在案，归档管理。监督检查记录包括：

（一）执行监督检查任务的人员姓名、单位、职务、警号；

（二）监督检查的时间、地点、单位名称、检查事项；

（三）发现的隐患问题及处理结果。

第三十四条 监督检查记录一式两份，由监督检查人员、被检查单位

管理人员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管理人员对检查记录有异议或者拒绝签

名的，检查人员应当在检查记录中注明。



第三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风险评

估、分级预警机制和与有关部门信息共享通报机制。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且

不超过三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二款、第三

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二款、第

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八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

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八十九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非经营活动处一千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活动

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且不超过三万元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一万元

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七条关于人力防范、实

体防范规定，存在治安隐患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

安保卫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关于技术防范设施设置要求规

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

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公安机关发现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违法违规行为，应当书面通报其他主管部门依法查处。

第四十七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治安管理中滥

用职权、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

毒剂等生活用品，其生产单位按照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使用单位管理，其

成品的生产、销售、购买（含个人购买）、储存、使用、运输和处置等

不适用本办法，分别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品管理法》《兽药管理条例》《消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第四十九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和相关场所、活动、设施等

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应当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

义法》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条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进出口管理，依照有关对外贸易的法

律、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执行；进口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

用、经营、运输、处置的安全管理，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8 月 1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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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江苏警官学院、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钱熊飞、亓希国、谢培江、章文义、周向阳、尹萍、聂蓉、季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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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治安防范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分类、防护区域和部位、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

技术防范要求和安全防范系统的检验、验收、运行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以治安防范为目的安全防范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565-2007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95 视频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A/T 73 机械防盗锁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 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34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potential explosive by chemosynthesis

列入《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化学品。

3.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 entities related to potential explosive by chemosynthesis

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废弃处置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单位。

3.3

储存场所 storage site

储存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仓库、场地、储存室或储存柜。

3.4

保管员 storekeeper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专职或者兼职负责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保管和流向登记的工作人员。

3.5

保卫值班室 guarding room

治安保卫人员用于履行看护、防卫职责的房间。

4 储存场所分类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按照场所封闭形式和化学品重量划分为以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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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封闭式储存场所：墙体和屋顶间封闭的仓库；

b） 半封闭式储存场所：周界用墙体或栅栏围护，有屋顶，墙体或栅栏与屋顶间不封闭的储存场地；

c） 露天式储存场所：周界用栅栏围护，没有屋顶的储存场地；

d） 小剂量存放场所：教学、科研、医疗、测试等单位使用的，所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总量不超

过50 kg的储存室或储存柜。

5 防护区域和部位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下列区域或部位应列为防护区域和部位：

a）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和出入口；

b） 封闭式储存场所的窗口和通风口；

c）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物品堆放区域或大型槽罐放置区域；

d） 小剂量存放场所的出入口和存放部位；

e） 保卫值班室；

f） 安防监控中心。

6 人力防范要求

6.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设置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人员负责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治安保卫工作。

6.2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设置保管员，如实登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销售、购买、出入库、

领取、使用、归还、处置等信息，并按规定将相关信息录入流向管理信息系统。

6.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将治安保卫机构、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的设置情况报县级公安机

关备案。

6.4 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应符合下列条件并经培训后上岗：

a） 年龄 18～60 周岁之间；

b）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无强制戒毒、刑事处罚的记录；

c） 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能掌握岗位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6.5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的保卫值班室应由治安保卫人员 24 h 值守。值守人员每 2h 对储

存场所进行巡查，巡查时应携带自卫器具。保卫值班室应配备通讯工具并保持 24 h 畅通。

6.6 保管员应每天核对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放情况，登记资料至少保存一年，发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

的包装、标签、标识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应及时整改；发现账物不符的，应及时查找，查找不到下

落的，应立即报告行业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公安机关。

6.7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定期对治安保卫人员、保管员开展以防盗抢、防丢失为主要内容的

培训教育，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会议并有记录。

6.8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建立易制爆危险化学品防盗、防抢、防破坏及技术防范系统发生故

障等状态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每年开展一次针对性的应急演练。

6.9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加强对治安防范工作的检查、考核和奖惩，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

患，并保存检查、整改记录。

7 实体防范要求

7.1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围墙或栅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的围墙或栅栏的顶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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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防攀爬措施，围墙、栅栏的离地高度应大于等于 2m。

7.2 封闭式、半封闭式储存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火门，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7.3 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设置栅栏，出入口应设置栅栏门，栅栏的顶部应设有防攀爬设施。栅栏

的离地高度应大于等于 2.5m。

7.4 露天式存放的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大型槽罐应具有防破坏设施。

7.5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或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存放在房间的专用储存柜内。

7.6 保卫值班室出入口应设置防盗安全门。

7.7 安防监控中心应单独设置或设置在保卫值班室内。

7.8 封闭式储存场所、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的窗口、通风口应具有实体或电子防护措施。

7.9 储存场所使用的防盗安全门应符合 GB 17565-2007 的要求，其防盗安全级别应为乙级（含）以上；

专用储存柜应具有防盗功能，符合双人双锁管理要求，并安装机械防盗锁，机械防盗锁应符合 GA/T 73

的相关规定。

7.10 储存场所使用的钢筋栅栏应采用直径大于等于 12 mm 的实心钢筋；钢管栅栏应采用直径大于等于

20 mm，壁厚大于等于 2 mm 的钢管；钢板栅栏应采用单根横截面大于等于 8 mm×20 mm 的钢筋（钢管、钢

板）。相邻钢筋（钢管、钢板）间隔应小于等于 100 mm，高度每超过 800 mm 的应在中点处再加一道横向

钢筋（钢管、钢板）。窗口、通风口的防盗栅栏应采用直径大于等于 12 mm 的膨胀螺栓固定，安装应牢

固可靠。储存场所周界设置的栅栏应与地面牢固固定。

7.11 储存场所实体防范设施配置见附录 A 中表 A.1。

8 技术防范要求

8.1 防护要求

8.1.1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

示储存场所周边的现场情况。

8.1.2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出入口应安装入侵报警装置、出入口控制装置和视频监控

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进出场所人员的面部特征和物品出入场所交接情况。

8.1.3 露天式储存场所物品堆放区域或大型槽罐放置区域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

清晰显示人员的活动情况。

8.1.4 小剂量存放场所出入口或存放部位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出入口的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辨

别进出人员的面部特征，存放部位的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物品存取情况和人员活动情况。

8.1.5 具有易爆特性的易制爆化学品储存场所，其视频监控装置的防爆特性、电缆的防爆防护措

施应符合 GB 50058 的相关规定。

8.1.6 保卫值班室、安防监控中心内部应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和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

值守及活动情况。

8.1.7 安防监控中心出入口应安装出入口控制装置。

8.1.8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的周界、出入口等区域或部位应安装电子巡查装置。

8.1.9 储存场所技术防范设施配置见附录 A中表 A.1。

8.2 系统技术要求

8.2.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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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出入口的

入侵报警信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送到安防监控中心。

8.2.1.2 安防监控中心应与行业监管部门、公安部门和报警运营服务机构远程联网或预留接口。

8.2.1.3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故障和报警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 90 天。

8.2.1.4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其他要求应符合 GB/T 32581 的相关规定。

8.2.2 视频监控系统

8.2.2.1 视频监控系统本地监视、存储和回放的视频图像分辨率应大于等于 1280×720，图像帧率应

大于等于 25 fps。

8.2.2.2 视频图像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 30天。

8.2.2.3 视频监控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95的相关规定。

8.2.3 出入口控制系统

8.2.3.1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能对强行破坏、非法进入的行为或不正确的识读发出报警信号，报警信号

应与相关出入口的视频图像联动。储存场所出入口的报警信号与联动视频图像应发送到安防监控中心。

8.2.3.2 出入口控制系统信息存储时间应大于等于 180 天。

8.2.3.3 出入口控制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396 的相关规定。

8.2.4 电子巡查系统

8.2.4.1 电子巡查系统的巡查路线、巡查时间应能根据安全管理需要进行设定和修改。

8.2.4.2 巡查记录保存时间应大于等于 90天。

8.2.4.3 电子巡查系统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A/T 644的相关规定。

8.2.5 系统校时

系统应能对系统内具有计时功能的设备进行校时，设备的时钟与北京时间误差应小于等于10 s。

8.2.6 备用电源

系统应有备用电源, 应保证主电源断电后入侵报警系统正常工作大于等于8 h，视频监控系统关键

设备正常工作大于等于1 h，出入口控制系统正常工作大于等于48 h。

9 安全防范系统的检验、验收、运行与维护

9.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负责落实本标准，所在地公安机关负责监督检查本标准的落实情况。

9.2 小剂量存放场所以外的储存场所的安全防范系统建设完成后，应进行检验和验收。

9.3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应加强对安全防范系统和设施的维护、保养，出现故障应在48 h内恢

复功能，维修期间应启动应急预案, 且应在24 h内报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超过48 h不能恢复功能的,应报

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安全防范系统运行与维护应符合GB 50348和GA 1081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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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表

A.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的安全防范设施配置要求见表A.1。

表A.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应配置的安全防范设施明细表

序号 防护区域和部位 安全防范设施

1

封闭式、半封闭式

储存场所

周界
实体防范系统 围墙或栅栏

2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3

出入口

实体防范系统 防火门

4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装置

5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6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7 封闭式储存场所 窗口、通风口 实体防范系统 实体或电子防护措施

8

露天式储存场所

周界
实体防范系统 栅栏

9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10

出入口

实体防范系统 栅栏门

11 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装置

12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13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14 大型槽罐 实体防范系统 防破坏设施

15
物品堆放区域或大

型槽罐放置区域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16

小剂量存放场所

储存室出入口
实体防范系统 防盗安全门

17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18
储存柜区域

实体防范系统 防盗保险柜

19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20

保卫值班室

出入口
实体防范系统

防盗安全门

21 窗口、通风口 实体或电子防护措施

22 内部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23
监控中心

出入口 出入口控制系统 出入口控制装置

24 内部 视频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装置

25
封闭式、半封闭式、露天式储存场所的

周界、出入口等区域或部位
电子巡查系统 电子巡查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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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1002-2012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

治安防范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地(部位) 风险等级划

分与治安防范级别、治安防范要求和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部位)治安防范系统

设计、建设、验收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

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10409 防盗保险柜

GB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17565 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GB18218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GB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安全基本标准

GB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O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5 视频安防监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A/T73 机械防盗锁



GA30S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50348 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l 剧毒化学品

列入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公

安等部门确定并公布的危险化学品目录、符合剧毒物品毒性判定标

准、标注为剧毒化学品的化学品。

3.2 放射源

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

中或者有严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又称密封放射源。

3.3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

储存、放置剧毒化学品、放射源的库房,库区或场地:

3.4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部位

储存、放置剧毒化学品、放射源的具体位置,包括在生产、实验

及医疗等场所中单独设置的防盗保险柜。

3.5 治安防范

为有效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综合运用人力、实体、技术等防范手

段及相应管理措施的活动。

3.6 风险等级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在其存放场所(部位)被盗抢、破坏以及流失

等对社会治安的危害程度。



3.7 治安防范级别

为有效预防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在其存放场所(部位)被盗抢、破

坏以及流失等,所采取人力、实体、技术等防范措施的强弱程度。

3.8 保卫值班室

值守人员用来履行看护、防卫职责的房间。

4 风险等级划分与治安防范级别

4.l 风险等级划分

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场所(部位) 的风险等级应根据其品种、

数量、常温常压下物态及流失后对治安潜在危害等因素划分为三级,

从高至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

4.2 风险等级

4.2.l 一级风险等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的,为一级风险等级:

a,剧毒化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重大危险源辨识应按GB18218)执

行)的;

b,固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10000Kg(含)以上的;

c,液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1000L(含)以上的;

d,气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500kg(含)以上的;

e,I 类放射源,但医疗单位使用的 I类放射源除外。

4.2.2 二级风险等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二级风险等级:

a,固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200kg(含)至 1000kg 的;



b,液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200L(含)至 1000L 的;

c,气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50kg(含)至 500kg 的;

d,Ⅱ、Ⅲ类放射源;

e，医疗单位使用的 I 类放射源。

4.2.3 三级风险等级

具各下列条件之一的,为三级风险等级:

a,固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200kg 以下的;

b,液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200L 以下的;

c,气态剧毒化学品总量在 50kg 以下的;

d,Ⅳ、V 类放射源;

e,医疗单位使用的Ⅱ、Ⅲ、Ⅳ类放射源。

4.3 治安防范级别

4.3.l 治安防范级别(含技术防范级别)应与存放场所〔部位)风

险等级相对应，分为三级，从高至低依次为一级、二级、三级。一级

治安防范要求用于一级(含)以下风险等级,。二级治安防范要求适用

于二级（含）以上风险等级，三级治安防范要求适用于三级风险等级。

4.3.2根据存放场所(部位)局边地区治安复杂程度,当地公安(武

警)和单位自身应急处置能力大小等因素,可对其治安防范级刖进行

分配。

5 治安防范要求

5.1 人力防范要求

5.l.l 值守人员应符合以下条件:



a,年龄 18 周岁(含)以上,不宜超过 60周岁;

b,应具有安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无精神病等为能控制自

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无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

c,应品行良好,无收容教育、强制戒毒、收容教育劳动教养、刑

事处罚和开除公职、开除军籍的记录;

d,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经过培训考核能掌握值守岗位所需

要的化学、辐射防护、技术防

范等知识,能熟练操作技术防范设备和自卫器具。

5.l.2 值守人员应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对进出存放场所人员进行

检查、制止非法侵入;应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并有记录。

5.l.3 保卫值班室应 24h 有专人值守。值守人员应每两小时对存

放场所周围进行一次巡查,巡查时携带自卫器具。

5.l.4 敞开式存放场所(部位)等不宜单独设置保卫值班室的,单

位总值班室等其他房间可兼用为保卫值班室,其监控中心宜设在保卫

值班室内。

5.l.5 应设置治安保卫机构或者配备专人,对治安防范措施开展

日常检查,及时发现、整改治安隐患,并保存检查、整改记录。

5.l.6 应建立剧毒化学品、放射源防盗、防抢、防破坏及技术防

范系统发生故障等状态下的应急处置预案,并每年开展―次针对性的

应急演习。

5.1.7 剧毒化学品应单独存放、不得与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

等―起存放。就由专人负责管理、按照剧毒化学品性能分类,分区存



放、并做好贮存、领取、发放情况登记。登记资料至少保存 1 年。

5.l.8 放射源应单独存放,不得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一起

存放。应由专人保管,并做好贮放、领取、使用、归还情况的登记,

登记资料至少保存 1 年。含放射源装置暂停使用期间,应存放在专用

仓库内。

5.l.9 应每天核对、检查剧毒化学品、放射源存放情况,发现剧

毒化学品、放射性存放情况,发现剧毒化学品、放射源的包装、标签、

标识等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应及时整改,账物不符的,查找不到下落的,

应立即报告单位主管部门和所在地公安机关。

5.2 实体防范要求

5.2.l 存放场所的建筑结构、配电设施、通风设施应符合 GB15603

的要求。

5.2.2 存入场所(部位)的防盗安全门应符合 GB17565 的要求,其

防盗安全级别为乙级(含)以上;防盗锁应符合 GA/T73 的要求;防盗保

险柜应符合 GBl0409 的要求。

5.2.3 存放场所(部位)应设置明显的剧毒、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警告标志应符合 GB2894、GB18871 的要求。

5.2.4 一、二级风险的库房墙壁应采用混凝土或实心砖墙建造,

墙壁厚度应不小于 250mm,顶部应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

楼板建造,厚度不小于 160mm。

5.2.5 库房出入口、保卫值班室出入口和监控中心出入口应设置

防盗安全门。



5.2.6 库房、保卫值班室、监控中心的窗口,通风口应设置防盗

栅栏。钢筋栅栏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12mm 的实心钢筋;钢管栅栏应采用

直径不小于⒛mm,壁厚不小于 2mm 的钢管;钢板栅栏应采用单根横截

面不小于 8mmx⒛mm 的钢筋(钢管、钢板)。相邻钢筋(钢管、钢板)间

隔应不小于 100mm,高度每超过 800mm 的应在中点处再加一道横向钢

筋(钢管、钢板)。防盗栅栏应采用直径不小于 12mm 的膨胀螺栓固定,

安装应牢固可靠。

5.2.7敞开式存放的剧毒化学品大型槽罐阀门应加装防破坏装置:

料位仪等含放射源装置应装防盗保护罩。

5.3 技术防范要求

5.3.l 技术防范重点部位和区域

下列部位和区域确定为技术防范的重点部位和区域:

a,库区周界;

b,库区出入口;

c,库区内主要通道;

d,装卸区域;

e,库房出入口;

f,库房窗口、通风口;

g,存放场所(部位);

h,保卫值班室;

i,监控中心。

5.3.2 一般要求



技术防范一般包含以下要求:

a,技术防范由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

应符合 GB sO348 的要求;

b,技术防范所使用的产品和设备应符合国家法律的现行相关标

准;

c,技术防范系统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和施工:

d,技术防范系统应预留与有关部门远程监控中心报警联网的接

口;

e,入侵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出入口控制系统应具备联动功

能;

f,安装在有爆炸性质的剧素化学品场所(部位)的设备应符合防

爆要求;

g,系统应校时,系统的时间误差应小于等于 5s,与北京时间误差

小于等于 30s。

5.3.3 三级技术防范要求

三级技术防范应符合以下要求:

a,库房出入口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回放

图像应能清楚辨别进出人员的体貌状况。

b,存放场所(部位)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

回放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活动状况。

c,保卫值班室应配备通讯工具并操持 24h 畅通,安装紧急报警装

置,出现紧急情况时能人工触发报警;



d,应设置监控中心,可设在保卫值班室内,监控中心应配备通讯

工具,安装紧急报警装置和监控中心设备,出现紧急情况时能人 I 触

发报警,监视及回放图像应能清楚辨别人员的体貌特征。

5.3.4 二级技术防范要求

除符合 5.3.3 的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库区出入口应设置入侵报警装置和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回放

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的活动状况;

b,库区出入口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回放图像应清晰显示

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进出车辆的车型及车牌号;

c,库区内主要通遒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回放图像应能清

晰显示人员的活动状况;

d,装卸区域应设置视频监控装置,监视及回放图像应清晰显示人

员及车辆状况。

e,巡查部位和区域应设置电子巡查装置。

f,监控中心应独立设置,面积应与治安防范系统的规模相适应,

不宜小于⒛m2。

5.4 技术防范系统的功能、性能要求

5.4.l 视频监控系统

5.4.l.l 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 GB50395 的相关耍求。

5.4.l.2 模拟视频监视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 420TVL,回放图像分

辨率应不低于 270TVL,数字视频格式分辨率应不低于 352x288 像素。

5.4.1.3 视频图像应实时记录,记录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天。



5.4.l.l当报警发生时,视频监控系统应能对报警现场图像复核,

记录报警触发前图像信息,预录时间可设定且不少于 5S。

5.4.1.5 视频监控系统应设置备用电源,断电时应保证对视频监

控设备供电不少于 lh。

5.4.2 入侵报警系统

5.4.2.l 入侵报警系统应符合 GB50391 的相关要求。

5.4.2.2 入侵报警系统布防、撤防、报警、故障等信息的保存时

间应不少于 30天。

5.4.2.3 紧急报警应设置独立防区,应有防误触发措施且⒛h 处

于设防状态。

5.4.2.4 应能按时间、区域、部位等因素灵活编程设防或撤防。

5.4.2.5应具有防破坏功能,可对设备运行状态进行检测,能显示

和记录报警发生的位置、区域、地点。

5.4.2.6 声光报警设置安装在防盗报警控制器外,报警声级应不

小于 100dB。

5.4.2.7 入侵报警系统报警响应时间应小于等于 2S。

5.4.2.8 入侵报警系统应设置备用电源,断电时应保证对报警系

统供电不少于 8h。

5.4.3 出入口控制系统

5.4.3.l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符合 GB500396 的相关要求。

5.4.3.2 应具有对时间、地点、人员等信息的显示、记录、查询、

打印等功能,时间误差应在±30s以内,记录存储时间应不少于30天。



5.4.3.3 不同的出入口应设置不同的出入权限,应采用双人双锁

的管理模式。

5.4.3.4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满足人员逃生时的相关要求,当需要

紧急疏散时,各闭锁通道应开启,保障人员迅速安全通过。

5.4.3.5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设置备用电源,断电时应保证对出入

口控制设备供电不少于 48h。

5.4.4 电子巡查系统

5.4.4.l 电子巡查系统应符合 GA/T644 的相关要求。

5.4.4.2 宜采用离线式电子巡查系统,通过信号转换装置将巡查

信息输出到本地管理终端上并能打印。

5.5 重点部位和区域技术防范设施配置

重点部位和区域技术防范设施配置要求见附录 A。

6 管理要求

6.l 存放场所(部位)所属部位负责落实本标准,所在地公安机关

负责监督检查本标准的落实情况。

6.2 技术防范系统应经建设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根据

GBsO348、GA3o8 的有关规定组织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6.3 值守人员应每天使用、检查技术防范系统。技术防范系统出

现故障后,应在 4sh 内恢复功能,维修期间应启动应急预案,存放场所

(部位) 所属单位应在 zh内报所属行业主管部门:超过 4sh 不能恢复

功能的,应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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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公 告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号）第

23条规定，公安部编制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

现予公布。

公 安 部

2017年 5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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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

序号 品名 别名 CAS号
主要的燃爆

危险性分类

1 酸类

1.1 硝酸 7697-37-2 氧化性液体，类别3
1.2 发烟硝酸 52583-42-3 氧化性液体，类别1

1.3

高氯酸[浓
度＞72%] 过氯酸

7601-90-3

氧化性液体，类别1

高氯酸[浓
度50%～
72%]

氧化性液体，类别1

高氯酸[浓
度≤50%] 氧化性液体，类别2

2 硝酸盐类

2.1 硝酸钠 7631-99-4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2 硝酸钾 7757-79-1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3 硝酸铯 7789-18-6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4 硝酸镁 10377-60-3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5 硝酸钙 10124-37-5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6 硝酸锶 10042-76-9 氧化性固体，类别3
2.7 硝酸钡 10022-31-8 氧化性固体，类别2
2.8 硝酸镍 二硝酸镍 13138-45-9 氧化性固体，类别2
2.9 硝酸银 7761-88-8 氧化性固体，类别2
2.10 硝酸锌 7779-88-6 氧化性固体，类别2
2.11 硝酸铅 10099-74-8 氧化性固体，类别2
3 氯酸盐类

3.1
氯酸钠

7775-09-9
氧化性固体，类别1

氯酸钠溶液 氧化性液体，类别3*

3.2
氯酸钾

3811-04-9
氧化性固体，类别1

氯酸钾溶液 氧化性液体，类别3*
3.3 氯酸铵 10192-29-7 爆炸物，不稳定爆炸物

4 高氯酸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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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高氯酸锂 过氯酸锂 7791-03-9 氧化性固体，类别2
4. 2 高氯酸钠 过氯酸钠 7601-89-0 氧化性固体，类别1
4. 3 高氯酸钾 过氯酸钾 7778-74-7 氧化性固体，类别1

4. 4 高氯酸铵 过氯酸铵 7790-98-9 爆炸物，1.1项
氧化性固体，类别1

5 重铬酸盐类

5. 1 重铬酸锂 13843-81-7 氧化性固体，类别2

5. 2 重铬酸钠 红矾钠 10588-01-9 氧化性固体，类别2

5. 3 重铬酸钾 红矾钾 7778-50-9 氧化性固体，类别2

5. 4 重铬酸铵 红矾铵 7789-09-5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 过氧化物和超氧化物类

6.1
过氧化氢

溶液（含

量>8%）

双氧水 7722-84-1

（1）含量≥60%
氧化性液体，类别1

（2）20%≤含量＜60%
氧化性液体，类别2
（3）8%<含量<20%
氧化性液体，类别3

6.2 过氧化锂 二氧化锂 12031-80-0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3 过氧化钠
双氧化钠；

二氧化钠
1313-60-6 氧化性固体，类别1

6.4 过氧化钾 二氧化钾 17014-71-0 氧化性固体，类别1
6.5 过氧化镁 二氧化镁 1335-26-8 氧化性液体，类别2
6.6 过氧化钙 二氧化钙 1305-79-9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7 过氧化锶 二氧化锶 1314-18-7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8 过氧化钡 二氧化钡 1304-29-6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9 过氧化锌 二氧化锌 1314-22-3 氧化性固体，类别2

6.10 过氧化脲

过氧化氢

尿素；过氧

化氢脲

124-43-6 氧化性固体，类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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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过乙酸[含
量≤16%,含
水≥39%,含
乙酸≥15%,
含过氧化

氢≤24%,含
有稳定剂]

过醋酸；过

氧乙酸；乙

酰过氧化氢

79-21-0

有机过氧化物F型

过乙酸 [含
量≤43%,含
水 ≥5%, 含
乙酸≥35%,
含 过 氧 化

氢 ≤6%, 含
有稳定剂]

易燃液体，类别3
有机过氧化物，D型

6.12

过氧化二

异丙苯

[52%＜含

量≤100%]

二枯基过

氧化物；硫

化剂DCP
80-43-3 有机过氧化物，F型

6.13 过氧化氢

苯甲酰
过苯甲酸 93-59-4 有机过氧化物，C型

6.14 超氧化钠 12034-12-7 氧化性固体，类别1
6.15 超氧化钾 12030-88-5 氧化性固体，类别1
7 易燃物还原剂类

7.1 锂 金属锂 7439-93-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7.2 钠 金属钠 7440-23-5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7.3 钾 金属钾 7440-09-7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5—

7.4 镁 7439-95-4

（1）粉末：自热物质
和混合物，类别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2
（2）丸状、旋屑或带状：

易燃固体，类别2

7.5 镁铝粉 镁铝合金粉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2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7.6 铝粉 7429-90-5

（1）有涂层：易燃固
体，类别1

（2）无涂层：遇水放
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

混合物，类别2

7.7
硅铝

57485-31-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3

硅铝粉

7.8 硫磺 硫 7704-34-9 易燃固体，类别2

7.9

锌尘

7440-66-6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
别1；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锌粉
自热物质和混合物，类
别1；遇水放出易燃气体
的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锌灰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3

7.10

金属锆

7440-67-7

易燃固体，类别2

金属锆粉 锆粉
自燃固体，类别1，遇
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
质和混合物，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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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六亚甲基

四胺

六甲撑四

胺；乌洛托品
100-97-0 易燃固体，类别2

7.12 1，2-乙二胺

1，2-二氨

基乙烷；乙

撑二胺

107-15-3 易燃液体，类别3

7.13

一甲胺[无水] 氨基甲烷；

甲胺

74-89-5

易燃气体，类别1

一甲胺溶液

氨基甲烷

溶液；甲胺

溶液

易燃液体，类别1

7.14 硼氢化锂 氢硼化锂 16949-15-8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7.15 硼氢化钠 氢硼化钠 16940-66-2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7.16 硼氢化钾 氢硼化钾 13762-51-1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

物质和混合物，类别1
8 硝基化合物类

8.1 硝基甲烷 75-52-5 易燃液体，类别3
8.2 硝基乙烷 79-24-3 易燃液体，类别3

8.3 2，4-二硝基

甲苯
121-14-2

8.4 2，6-二硝基

甲苯
606-20-2

8.5 1，5-二硝基萘 605-71-0 易燃固体，类别1

8.6 1，8-二硝基萘 602-38-0 易燃固体，类别1

8.7

二硝基苯
酚[干的或
含水＜
15%] 25550-58-7

爆炸物，1.1项

二硝基苯
酚溶液

8.8
2，4-二硝基

苯酚[含水
≥15%]

1-羟基-2，
4-二硝基苯

51-28-5 易燃固体，类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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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2，5-二硝基

苯酚[含水
≥15%]

329-71-5 易燃固体，类别1

8.10
2，6-二硝基

苯酚[含水
≥15%]

573-56-8 易燃固体，类别1

8.11 2，4-二硝基

苯酚钠
1011-73-0 爆炸物，1.3项

9 其他

9.1

硝 化 纤 维
素 [干的或
含水（或乙
醇）＜25%]

硝化棉

9004-70-0

爆炸物，1.1项

硝 化 纤 维
素 [ 含 氮
≤12.6%，含
乙醇≥25%]

易燃固体，类别1

硝 化 纤 维
素 [ 含 氮
≤12.6%]

易燃固体，类别1

硝 化 纤 维
素 [ 含 水
≥25%]

易燃固体，类别1

硝 化 纤 维
素 [含乙醇
≥25%]

爆炸物，1.3项

硝 化 纤 维
素 [未改型
的，或增塑
的，含增塑
剂＜18%]

爆炸物，1.1项

硝化纤维

素溶液[含
氮量

≤12.6%，含

硝化纤维

素≤55%]

硝化棉溶液 易燃液体，类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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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4，6-二硝基

-2-氨基苯

酚钠

苦氨酸钠 831-52-7 爆炸物，1.3项

9.3 高锰酸钾
过锰酸钾；

灰锰氧
7722-64-7 氧化性固体，类别2

9.4 高锰酸钠 过锰酸钠 10101-50-5 氧化性固体，类别2
9.5 硝酸胍 硝酸亚氨脲 506-93-4 氧化性固体，类别3
9.6 水合肼 水合联氨 10217-52-4

9.7
2，2-双（羟

甲基）1，
3-丙二醇

季戊四醇、
四羟甲基
甲烷

115-77-5

注： 1、各栏目的含义：

“序号”：《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中化学品的顺序号。

“品名”：根据《化学命名原则》（1980）确定的名称。

“别名”：除“品名”以外的其他名称，包括通用名、俗名等。

“CAS号”：Chemical Abstract Service的缩写，是美国化学文摘社对化学品的唯

一登记号，是检索化学物质有关信息资料最常用的编号。

“主要的燃爆危险性分类”：根据《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系列标准

（GB30000.2-2013~GB30000.29.2013）等国家标准，对某种化学品燃烧爆炸危险性进

行的分类。

2、除列明的条目外，无机盐类同时包括无水和含有结晶水的化合物。

3、混合物之外无含量说明的条目，是指该条目的工业产品或者纯度高于工业产

品的化学品。

4、标记“*”的类别，是指在有充分依据的条件下，该化学品可以采用更严格的

类别。



剧毒化学品目录
（2015版） 

剧毒化学品的定义和判定界限
定义：具有剧烈急性毒性危害的化学品，包括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及其混合物和天然毒素，还包括具有急性
毒性易造成公共安全危害的化学品。
剧烈急性毒性判定界限：急性毒性类别1，即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大鼠实验，经口LD50≤5mg/kg，经皮
LD50≤50mg/kg，吸入（4h）LC50≤100ml/m3（气体）或0.5mg/L（蒸气）或0.05mg/L（尘、雾）。经皮
LD50的实验数据，也可使用兔实验数据。

序号 品名 别名 CAS号 备注

1
5-氨基-3-苯基-1-[双(N,N-二甲基氨基氧

膦基)]-1,2,4-三唑[含量＞20%] 威菌磷 1031-47-6 剧毒

2 3-氨基丙烯 烯丙胺 107-11-9 剧毒

3 八氟异丁烯
全氟异丁烯；1,1,3,3,3-五氟-2-(三氟甲
基)-1-丙烯

382-21-8 剧毒

4 八甲基焦磷酰胺 八甲磷 152-16-9 剧毒

5
1,3,4,5,6,7,8,8-八氯-1,3,3a,4,7,7a-六氢-4,7-
甲撑异苯并呋喃[含量＞1%] 八氯六氢亚甲基苯并呋喃；碳氯灵 297-78-9 剧毒

6 苯基硫醇 苯硫酚；巯基苯；硫代苯酚 108-98-5 剧毒

7 苯胂化二氯 二氯化苯胂；二氯苯胂 696-28-6 剧毒

8 1-(3-吡啶甲基)-3-(4-硝基苯基)脲 1-(4-硝基苯基)-3-(3-吡啶基甲基)脲；灭

鼠优
53558-25-1 剧毒

9 丙腈 乙基氰 107-12-0 剧毒

10 2-丙炔-1-醇 丙炔醇；炔丙醇 107-19-7 剧毒

11 丙酮氰醇 丙酮合氰化氢；2-羟基异丁腈；氰丙醇 75-86-5 剧毒

12 2-丙烯-1-醇 烯丙醇；蒜醇；乙烯甲醇 107-18-6 剧毒

13 丙烯亚胺
2-甲基氮丙啶；2-甲基乙撑亚胺；丙撑

亚胺
75-55-8 剧毒

14 叠氮化钠 三氮化钠 26628-22-8 剧毒

15 3-丁烯-2-酮 甲基乙烯基酮；丁烯酮 78-94-4 剧毒

16
1-(对氯苯基 )-2,8,9-三氧 -5-氮 -1-硅双环

(3,3,3)十二烷
毒鼠硅；氯硅宁；硅灭鼠 29025-67-0 剧毒

17 2-(二苯基乙酰基)-2,3-二氢-1,3-茚二酮
2-(2,2-二苯基乙酰基)-1,3-茚满二酮；

敌鼠
82-66-6 剧毒

18
1,3-二氟丙-2-醇(Ⅰ)与1-氯-3-氟丙-2-醇
(Ⅱ)的混合物

鼠甘伏；甘氟 8065-71-2 剧毒



19 二氟化氧 一氧化二氟 7783-41-7 剧毒

20
O-O-二甲基-O-(2-甲氧甲酰基-1-甲基)乙
烯基磷酸酯[含量＞5%]

甲基-3-[(二甲氧基磷酰基)氧代]-2-丁烯

酸酯；速灭磷
7786-34-7 剧毒

21 二甲基-4-(甲基硫代)苯基磷酸酯 甲硫磷 3254-63-5 剧毒

22
(E)-O,O-二甲基-O-[1-甲基-2-(二甲基氨基

甲酰)乙烯基]磷酸酯[含量＞25%]
3-二甲氧基磷氧基-N,N-二甲基异丁烯

酰胺；百治磷
141-66-2 剧毒

23
O,O-二甲基-O-[1-甲基-2-(甲基氨基甲酰)
乙烯基]磷酸酯[含量＞0.5%] 久效磷 6923-22-4 剧毒

24 N,N-二甲基氨基乙腈 2-(二甲氨基)乙腈 926-64-7 剧毒

25 O,O-二甲基-对硝基苯基磷酸酯 甲基对氧磷 950-35-6 剧毒

26 1,1-二甲基肼 二甲基肼[不对称]；N,N-二甲基肼 57-14-7 剧毒

27 1,2-二甲基肼 二甲基肼[对称] 540-73-8 剧毒

28 O,O'-二甲基硫代磷酰氯 二甲基硫代磷酰氯 2524-03-0 剧毒

29 二甲双胍 双甲胍；马钱子碱 57-24-9 剧毒

30 二甲氧基马钱子碱 番木鳖碱 357-57-3 剧毒

31
2,3-二氢-2,2-二甲基苯并呋喃-7-基-N-甲
基氨基甲酸酯

克百威 1563-66-2 剧毒

32
2,6-二噻-1,3,5,7-四氮三环-[3,3,1,1,3,7]癸
烷-2,2,6,6-四氧化物

毒鼠强 1980/12/6 剧毒

33
S-[2-(二乙氨基)乙基]-O,O-二乙基硫赶磷

酸酯
胺吸磷 78-53-5 剧毒

34 N-二乙氨基乙基氯 2-氯乙基二乙胺 100-35-6 剧毒

35
O,O-二乙基-N-(1,3-二硫戊环-2-亚基)磷
酰胺[含量＞15%]

2-(二乙氧基磷酰亚氨基 )-1,3-二硫戊

环；硫环磷
947-02-4 剧毒

36
O,O-二乙基-N-(4-甲基-1,3-二硫戊环-2-亚
基)磷酰胺[含量＞5%]

二乙基(4-甲基-1,3-二硫戊环-2-叉氨基)
磷酸酯；地胺磷

950-10-7 剧毒

37
O,O-二乙基-N-1,3-二噻丁环-2-亚基磷酰

胺
丁硫环磷 21548-32-3 剧毒

38

O,O-二乙基-O-(2-乙硫基乙基)硫代磷酸
酯与O,O-二乙基-S-(2-乙硫基乙基)硫代磷

酸酯的混合物[含量＞3%]
内吸磷 8065-48-3 剧毒

39
O,O-二乙基-O-(4-甲基香豆素基-7)硫代磷

酸酯
扑杀磷 299-45-6 剧毒

40 O,O-二乙基-O-(4-硝基苯基)磷酸酯 对氧磷 311-45-5 剧毒

41
O,O-二乙基-O-(4-硝基苯基)硫代磷酸酯

[含量＞4%] 对硫磷 56-38-2 剧毒



42
O,O-二乙基-O-[2-氯-1-(2,4-二氯苯基)乙
烯基]磷酸酯[含量＞20%]

2-氯-1-(2,4-二氯苯基)乙烯基二乙基磷

酸酯；毒虫畏
470-90-6 剧毒

43
O,O-二乙基-O-2-吡嗪基硫代磷酸酯[含量
＞5%] 虫线磷 297-97-2 剧毒

44
O,O-二乙基-S-(2-乙硫基乙基)二硫代磷酸

酯[含量＞15%] 乙拌磷 298-04-4 剧毒

45
O,O-二乙基-S-(4-甲基亚磺酰基苯基)硫代
磷酸酯[含量＞4%] 丰索磷 115-90-2 剧毒

46 O,O-二乙基-S-(对硝基苯基)硫代磷酸
硫代磷酸-O,O-二乙基-S-(4-硝基苯基)
酯

3270-86-8 剧毒

47
O,O-二乙基-S-(乙硫基甲基)二硫代磷酸

酯
甲拌磷 298-02-2 剧毒

48
O,O-二乙基-S-(异丙基氨基甲酰甲基)二
硫代磷酸酯[含量＞15%] 发硫磷 2275-18-5 剧毒

49
O,O-二乙基-S-氯甲基二硫代磷酸酯[含量
＞15%] 氯甲硫磷 24934-91-6 剧毒

50
O,O-二乙基-S-叔丁基硫甲基二硫代磷酸

酯
特丁硫磷 13071-79-9 剧毒

51 二乙基汞 二乙汞 627-44-1 剧毒

52 氟 7782-41-4 剧毒

53 氟乙酸 氟醋酸 144-49-0 剧毒

54 氟乙酸甲酯 453-18-9 剧毒

55 氟乙酸钠 氟醋酸钠 62-74-8 剧毒

56 氟乙酰胺 640-19-7 剧毒

57 癸硼烷 十硼烷；十硼氢 17702-41-9 剧毒

58 4-己烯-1-炔-3-醇 10138-60-0 剧毒

59 3-(1-甲基-2-四氢吡咯基)吡啶硫酸盐 硫酸化烟碱 65-30-5 剧毒

60 2-甲基-4,6-二硝基酚 4,6-二硝基邻甲苯酚；二硝酚 534-52-1 剧毒

61 O-甲基-S-甲基-硫代磷酰胺 甲胺磷 10265-92-6 剧毒

62
O-甲基氨基甲酰基-2-甲基-2-(甲硫基)丙
醛肟

涕灭威 116-06-3 剧毒

63
O-甲基氨基甲酰基-3,3-二甲基-1-(甲硫基)
丁醛肟

O-甲基氨基甲酰基-3,3-二甲基-1-(甲硫

基)丁醛肟；久效威
39196-18-4 剧毒

64 (S)-3-(1-甲基吡咯烷-2-基)吡啶
烟碱；尼古丁；1-甲基-2-(3-吡啶基)吡
咯烷

1954/11/5 剧毒

65 甲基磺酰氯 氯化硫酰甲烷；甲烷磺酰氯 124-63-0 剧毒



66 甲基肼 一甲肼；甲基联氨 60-34-4 剧毒

67 甲烷磺酰氟 甲磺氟酰；甲基磺酰氟 558-25-8 剧毒

68 甲藻毒素(二盐酸盐) 石房蛤毒素(盐酸盐) 35523-89-8 剧毒

69 抗霉素A 1397-94-0 剧毒

70 镰刀菌酮X 23255-69-8 剧毒

71 磷化氢 磷化三氢；膦 7803-51-2 剧毒

72 硫代磷酰氯 硫代氯化磷酰；三氯化硫磷；三氯硫
磷

3982-91-0 剧毒

73 硫酸三乙基锡 57-52-3 剧毒

74 硫酸铊 硫酸亚铊 7446-18-6 剧毒

75 六氟-2,3-二氯-2-丁烯 2,3-二氯六氟-2-丁烯 303-04-8 剧毒

76

(1R,4S,4aS,5R,6R,7S,8S,8aR)-
1,2,3,4,10,10-六氯 -1,4,4a,5,6,7,8,8a-八氢 -
6,7-环氧-1,4,5,8-二亚甲基萘[含量2%～

90%]

狄氏剂 60-57-1 剧毒

77

(1R,4S,5R,8S)-1,2,3,4,10,10- 六 氯 -
1,4,4a,5,6,7,8,8a-八氢-6,7-环氧-1,4；5,8-
二亚甲基萘[含量＞5%]

异狄氏剂 72-20-8 剧毒

78
1,2,3,4,10,10-六氯-1,4,4a,5,8,8a-六氢-1,4-
挂-5,8-挂二亚甲基萘[含量＞10%] 异艾氏剂 465-73-6 剧毒

79
1,2,3,4,10,10- 六 氯 -1,4,4a,5,8,8a- 六 氢 -
1,4：5,8-桥,挂-二甲撑萘[含量＞75%] 六氯-六氢-二甲撑萘；艾氏剂 309-00-2 剧毒

80 六氯环戊二烯 全氯环戊二烯 77-47-4 剧毒

81 氯 液氯；氯气 7782-50-5 剧毒

82
2-[(RS)-2-(4-氯苯基)-2-苯基乙酰基]-2,3-
二氢-1,3-茚二酮[含量＞4%]

2-(苯基对氯苯基乙酰)茚满-1,3-二酮；

氯鼠酮
3691-35-8 剧毒

83 氯代膦酸二乙酯 氯化磷酸二乙酯 814-49-3 剧毒

84 氯化汞 氯化高汞；二氯化汞；升汞 7487-94-7 剧毒

85 氯化氰 氰化氯；氯甲腈 506-77-4 剧毒

86 氯甲基甲醚 甲基氯甲醚；氯二甲醚 107-30-2 剧毒

87 氯甲酸甲酯 氯碳酸甲酯 79-22-1 剧毒

88 氯甲酸乙酯 氯碳酸乙酯 541-41-3 剧毒

89 2-氯乙醇 乙撑氯醇；氯乙醇 107-07-3 剧毒



90 2-羟基丙腈 乳腈 78-97-7 剧毒

91 羟基乙腈 乙醇腈 107-16-4 剧毒

92 羟间唑啉(盐酸盐) 2315/2/8 剧毒

93 氰胍甲汞 氰甲汞胍 502-39-6 剧毒

94 氰化镉 542-83-6 剧毒

95 氰化钾 山奈钾 151-50-8 剧毒

96 氰化钠 山奈 143-33-9 剧毒

97 氰化氢 无水氢氰酸 74-90-8 剧毒

98 氰化银钾 银氰化钾 506-61-6 剧毒

99 全氯甲硫醇
三氯硫氯甲烷；过氯甲硫醇；四氯硫
代碳酰

594-42-3 剧毒

100 乳酸苯汞三乙醇铵 23319-66-6 剧毒

101 三氯硝基甲烷 氯化苦；硝基三氯甲烷 1976/6/2 剧毒

102 三氧化二砷 白砒；砒霜；亚砷酸酐 1327-53-3 剧毒

103 三正丁胺 三丁胺 102-82-9 剧毒

104 砷化氢 砷化三氢；胂 7784-42-1 剧毒

105 双(1-甲基乙基)氟磷酸酯 二异丙基氟磷酸酯；丙氟磷 55-91-4 剧毒

106 双(2-氯乙基)甲胺 氮芥；双(氯乙基)甲胺 51-75-2 剧毒

107
5-[(双(2-氯乙基)氨基]-2,4-(1H,3H)嘧啶二

酮
尿嘧啶芳芥；嘧啶苯芥 66-75-1 剧毒

108
O,O-双(4-氯苯基)N-(1-亚氨基)乙基硫代

磷酸胺
毒鼠磷 4104-14-7 剧毒

109 双(二甲胺基)磷酰氟[含量＞2%] 甲氟磷 115-26-4 剧毒

110 2,3,7,8-四氯二苯并对二噁英
二噁英；2,3,7,8-TCDD；四氯二苯二噁

英
1746-01-6 剧毒

111 3-(1,2,3,4-四氢-1-萘基)-4-羟基香豆素 杀鼠醚 5836-29-3 剧毒

112 四硝基甲烷 509-14-8 剧毒

113 四氧化锇 锇酸酐 20816-12-0 剧毒

114 O,O,O',O'-四乙基二硫代焦磷酸酯 治螟磷 3689-24-5 剧毒

115 四乙基焦磷酸酯 特普 107-49-3 剧毒

116 四乙基铅 发动机燃料抗爆混合物 78-00-2 剧毒



117 碳酰氯 光气 75-44-5 剧毒

118 羰基镍 四羰基镍；四碳酰镍 13463-39-3 剧毒

119 乌头碱 附子精 302-27-2 剧毒

120 五氟化氯 13637-63-3 剧毒

121 五氯苯酚 五氯酚 87-86-5 剧毒

122 2,3,4,7,8-五氯二苯并呋喃 2,3,4,7,8-PCDF 57117-31-4 剧毒

123 五氯化锑 过氯化锑；氯化锑 7647-18-9 剧毒

124 五羰基铁 羰基铁 13463-40-6 剧毒

125 五氧化二砷 砷酸酐；五氧化砷；氧化砷 1303-28-2 剧毒

126 戊硼烷 五硼烷 19624-22-7 剧毒

127 硒酸钠 13410-01-0 剧毒

128 2-硝基-4-甲氧基苯胺 枣红色基GP 96-96-8 剧毒

129
3-[3-(4'-溴联苯 -4-基 )-1,2,3,4-四氢 -1-萘
基]-4-羟基香豆素

溴鼠灵 56073-10-0 剧毒

130
3-[3-(4-溴联苯-4-基)-3-羟基-1-苯丙基]-4-
羟基香豆素

溴敌隆 28772-56-7 剧毒

131 亚砷酸钙 亚砒酸钙 27152-57-4 剧毒

132 亚硒酸氢钠 重亚硒酸钠 7782-82-3 剧毒

133 盐酸吐根碱 盐酸依米丁 316-42-7 剧毒

134 氧化汞 一氧化汞；黄降汞；红降汞 21908-53-2 剧毒

135 一氟乙酸对溴苯胺 351-05-3 剧毒

136 乙撑亚胺 吖丙啶；1-氮杂环丙烷；氮丙啶 151-56-4 剧毒

137
O-乙基-O-(4-硝基苯基)苯基硫代膦酸酯

[含量＞15%] 苯硫膦 2104-64-5 剧毒

138
O-乙基-S-苯基乙基二硫代膦酸酯[含量＞

6%] 地虫硫膦 944-22-9 剧毒

139 乙硼烷 二硼烷 19287-45-7 剧毒

140 乙酸汞 乙酸高汞；醋酸汞 1600-27-7 剧毒

141 乙酸甲氧基乙基汞 醋酸甲氧基乙基汞 151-38-2 剧毒

142 乙酸三甲基锡 醋酸三甲基锡 1118-14-5 剧毒

143 乙酸三乙基锡 三乙基乙酸锡 1907-13-7 剧毒



144 乙烯砜 二乙烯砜 77-77-0 剧毒

145 N-乙烯基乙撑亚胺 N-乙烯基氮丙环 5628-99-9 剧毒

146
1-异丙基-3-甲基吡唑-5-基N,N-二甲基氨

基甲酸酯[含量＞20%] 异索威 119-38-0 剧毒

147 异氰酸苯酯 苯基异氰酸酯 103-71-9 剧毒

148 异氰酸甲酯 甲基异氰酸酯 624-83-9 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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